

邢台市市级果品抽检执行办法

第一章　总  则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杜绝果品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我市林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，参考省林果桑花检测中心和省内各设区市林果检测结构的具体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（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。
第二条  邢台市市本级果品质量安全检测覆盖所辖21个县市区，检测目标和范围遵循“四主四辅”原则：以本地果品为主，以外来果品为辅；以果品生产基地为主，以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和超市为辅；以鲜果为主，以坚果为辅；以四大（苹果、梨、板栗、核桃）、四特（葡萄、山楂、酸枣、大枣）果品为主，以其他果品为辅。
第三条  各县市区应建立100%覆盖乡镇或区域的果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，同时制定本年度本行政区域的果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计划，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抽检，将检测结果登记存档，动态掌握果品安全状况，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并及时上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章　抽检方法

第四条  检测方法以县级林业部门送检为主，市局现场抽检为辅。市局直接抽检主要面向核心产区、省级林果产业龙头企业和龙头合作组织、省级观光采摘园和廊交会果王争霸赛参赛单位。
第五条  省级抽检不计入市级抽检任务。市级送检的购样费用由县级林业部门先行垫付，由市局统一据实支付。
第六条  各县市区每季度按任务表送检样品，其中产地果品不低于80%，来源于批发市场、超市的不高于20%。每个季度，各县市区可将样本集中一次或分散多次送市。为防止送检样品时间过于分散，市局固定于每月下旬接收报来的样品，请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按时送检。
第七条  每份干果样本不少于1kg，每份鲜果样本不少于2kg，不得提前清洗或消毒，不得使用精包装。
第八条  送检批次应同时填报《邢台市林业局果品抽检购样登记表》，坐标统一采用西安80坐标系六度带。
第九条  每批送检样品任意两个坐标点间距不得小于1市里；不同批次送检样品坐标位置不得雷同。

第三章　考核方法

第十条  每季度结束后，我局将汇总抽检结果情况，并以林业信息形式上报省林业厅、市政府及市食安办。
第十一条  对于没有按时完成送检任务的县市区，将给予通报批评，并计入当年市食安办考核事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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